
OEWG-VII/7: 按第IX/15号决定对汞废物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技术准则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回顾  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IX/15号决定， 

1. 欢迎  
截至2010年1月，日本作为牵头国在制定无害环境管理含有元素汞的废物

和含有汞或受汞污染的废物的技术准则的过程中所提供的投入，并注意到

技术准则草案；1 

2. 邀请  
缔约方及其他各方进一步提名人员参加根据第IX/15号决定成立的小规模闭

会期间工作组的工作，并尽可能在2010年6月30日前将提名提交至秘书处

； 

3. 邀请  各缔约方考虑担任技术准则制定工作的牵头国； 

4. 请  
已确定的牵头国或秘书处根据自愿资金的可获得情况，与小规模闭会期间

工作组协商，同时考虑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七届会议上的讨论，在20
10年10月31日前编制一份修订的技术准则，以便在《巴塞尔公约》网站上

发布； 

5. 邀请  
缔约方及其他各方在2011年2月28日前，针对经修订的技术准则草案向秘

书处和已确定的牵头国提交评论意见，评论意见将发布在《巴塞尔公约》

网站上； 

6. 请  
已确定的牵头国或秘书处根据自愿资金的可获得情况，与小规模闭会期间

工作组协商，同时考虑收到的评论意见，在2011年7月31日前编制一份经

过进一步修订的技术准则草案，以便在《巴塞尔公约》网站上发布； 

7. 邀请  
缔约方及其他各方在2011年9月30日前，针对经修订的技术准则草案向秘

书处和已确定的牵头国提交评论意见，评论意见将发布在《巴塞尔公约》

网站上； 

8. 授权  
小规模闭会期间工作组在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前夕举行一次会议，以编

写技术准则最终草案，编写时需考虑收到的评论意见； 

9. 请  
秘书处向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汇报小规模闭会期间工作组会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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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该次会议上向缔约方大会提交技术准则草案，以供其审议和酌情通过

。 

 


